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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許慈芬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84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F158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218997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四 (11222357977_112D2451436-01.pdf、11222357977_112D2451437-

01.ods)

主旨：有關學校辦理戶外教育(含校外教學、畢業旅行、隔宿露

營及公民訓練等)之帶隊工作人員專案加班申請事宜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

項」辦理。

二、學校辦理戶外教育(含校外教學、畢業旅行、隔宿露營及公

民訓練等)之帶隊工作人員，係指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計畫中

所列之帶領學生在校外學習之學校教育人員，含校長、處

室主任、組長、教師或助理員等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基於維護員工健康權，請各校審酌評估辦理旨揭活動時，

每人每日加班時數連同法定辦公時數超過12小時之妥適

性。本局同意各校辦理戶外教育(含校外教學、畢業旅行、

隔宿露營及公民訓練等)活動申請專案加班前，應先妥適調

配帶隊工作人員之任務分工、減少非必要勤務、簡化業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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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後，每人每日(含放假日及例假日)加班時數連同法定

辦公時數超過12小時且不超過14小時(含)，且全月合計加

班總時數於20小時以內者，授權由各校先行核定，該專案

加班請示單暨名冊亦請留校備查，以利本局不定期抽查督

導並兼顧渠等人員之健康權；倘全月合計加班總時數超過

20小時且不超過60小時(含)者，各校仍應依專案加班申請

程序函報本局核定。

四、檢附本局所屬學校專案加班請示單暨名冊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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